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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券金融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自律規範」 

修正條文對照表-本會修正建議 

本會建議修正文字 貴會本次函報修正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票券金融公司以客戶

身分辦理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或以營業人

身分經營衍生性金融

商品業務，相關人員應

具專業能力，其中交易

部門經辦人員及相關

管理人員應具備下列

資格條件之一: 

一、參加國內金融訓練

機構  所舉辦之衍

生性金融商品及風

險管理課程時數達

六十小時(含)以上

且取得合格證書。 

二、在國內外金融機構

相關衍生性商品業

務實習一年。 

三、曾在國內外金融機

構有半年以上衍生

性金融商品業務之

實際經驗。 

四、持有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相關業務執

照。 

票券金融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交

易、交割、風險管理之

經辦及相關管理人

員，每年應參加國內金

融訓練機構舉辦或票

券金融公司自行舉辦

之衍生性商品教育訓

練課程時數達十二小

時以上；其中參加國內

金融訓練機構舉辦之

衍生性商品教育訓練

課程，不得低於應達訓

練時數之二分之一，惟

第三條  票券金融公司以客戶

身分辦理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或以營業人

身分經營衍生性金融

商品業務，相關人員

應具專業能力，其中

交易部門經辦人員及

相關管理人員應具備

下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參加國內金融訓

練機構  所舉辦

之衍生性金融商

品及風險管理課

程時數達六十小

時(含)以上且取

得合格證書。 

二、在國內外金融機

構相關衍生性商

品業務實習一年。 

三、曾在國內外金融

機構有半年以上

衍生性金融商品

業務之實際經驗。 

四、持有衍生性金融

商品之相關業務

執照。 

票券金融公司從事衍

生性商品交易之交

易、交割、風險管理

之經辦及相關管理人

員，每年應參加國內

金融訓練機構舉辦或

票券金融公司自行舉

辦之衍生性商品教育

訓練課程時數達十二

小時以上；其中參加

國內金融訓練機構舉

辦之衍生性商品教育

訓練課程，不得低於

一、 考量中

央銀行

對辦理

外匯衍

生性金

融商品

人員之

資格條

件及在

職訓練

之相關

規定，

與本規

範第三

條第一

項至第

七項規

定未盡

相同，

爰建議

增訂本

條第八

項 規

定。 

二、 為利文

意 明

確，建

議酌修

第四項

及第七

項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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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修正文字 貴會本次函報修正條文 說明 

僅負責資料建檔或報

表列印人員，無需每年

接受衍生性商品業務

在職訓練。 

第一項所稱交易部

門，係指票券金融公司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之前台部門，例如票券

金融公司之交易單

位，不含中、後台之風

險控管、交割與會計等

部門。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稱

相關管理人員，係指票

券金融公司從事衍生

性金融商品交易人員

所屬單位之直屬主

管、副主管。 

當年度若參加國內金

融訓練機構所舉辦之

衍生性商品及風險管

理課程時數達六十小

時以上且取得合格證

書者，可抵免當年度在

職進修時數六小時課

程。 

若當年度辦理衍生性

商品業務未滿一年之

在職訓練時數，按當年

度實際任職比例(採月

基礎比例)，計算當年

度應接受之在職訓練

時數。 

第二項所稱教育訓練

課程均須為實體課

程，且須留存相關人員

之上課紀錄備查。 

票券金融公司以營業

人身分經營外匯衍生

性金融商品業務相關

人員應具備資格條件

及在職訓練，應依「銀

應達訓練時數之二分

之一，惟僅負責資料

建檔或報表列印人

員，無需每年接受衍

生性商品業務在職訓

練。 

第一項所稱交易部

門，係指票券金融公

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前台部門，例如

票券金融公司之交易

單位，不含中、後台

之風險控管、交割與

會計等部門。 

第二項所稱交易、交

割、風險管理之相關

管理人員，係指前述

人員所屬單位之直屬

主管、副主管。 

當年度若參加國內金

融訓練機構所舉辦之

衍生性商品及風險管

理課程時數達六十小

時以上且取得合格證

書者，可抵免當年度

在職進修時數六小時

課程。 

若當年度辦理衍生性

商品業務未滿一年之

在職訓練時數，按當

年度實際任職比例

(採月基礎比例)，計

算當年度應接受之在

職訓練時數。 

所規範教育訓練課程

均須為實體課程，且

須留存相關人員之上

課紀錄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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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修正文字 貴會本次函報修正條文 說明 

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

理辦法」第十四條規定

辦理。 

第五條 票券金融公司以營業

人身分向專業機構投

資人及高淨值投資法

人以外之專業客戶及

一般客戶提供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服務，應

建立商品適合度制

度，內部作業程序至少

應包括衍生性金融商

品屬性評估、客戶屬性

與交易目的評估、客戶

分級與商品分級依

據、商品風險分類與風

險集中度控管機制，以

確實瞭解客戶之投資

經驗、財產狀況、交易

目的、商品理解等特性

及交易該項衍生性金

融商品之適當性。 

        票券金融公司不得向

一般客戶提供超過其

適合等級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服務或限

專業客戶交易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但一般客

戶基於避險目的，與票

券金融公司進行非屬

結構型商品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不在此

限。 

        票券金融公司就商品

適合度建立之內部作

業程序應依下列原則

辦理： 

一、建立商品風險分級

制度，且分級方式應

考量多重風險因

子，例如波動幅度、

連結標的及產品天

第五條 票券金融公司以營業

人身分向專業機構投

資人及高淨值投資法

人以外之專業客戶及

一般客戶提供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服務，

應建立商品適合度制

度，內部作業程序至

少應包括衍生性金融

商品屬性評估、客戶

屬性與交易目的評

估、客戶分級與商品

分級依據、商品風險

分類與風險集中度控

管機制，以確實瞭解

客戶之投資經驗、財

產狀況、交易目的、

商品理解等特性及交

易該項衍生性金融商

品之適當性。 

        票券金融公司不得向

一般客戶提供超過其

適合等級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服務或限

專業客戶交易之衍生

性金融商品，且與屬

自然人之一般客戶僅

得從事買入轉（交）

換公司債資產交換選

擇權。但一般客戶基

於避險目的，與票券

金融公司進行非屬結

構型商品之衍生性金

融商品交易，不在此

限。 

        票券金融公司就商品

適合度建立之內部作

業程序應依下列原則

辦理： 

關於第二項

與屬自然人

之一般客戶

僅得從事買

入轉（交）換

公司債資產

交換選擇權

一節，係規定

票券金融公

司與屬自然

人之一般客

戶從事交易

之 商 品 範

圍，與該項條

文前段及後

段係規範提

供客戶交易

服務之商品

適合等級不

同，爰建議另

於本條第 4

項訂定有關

與屬自然人

之一般客戶

交易之商品

範圍規定。 



4 
 

本會建議修正文字 貴會本次函報修正條文 說明 

期等。與客戶從事衍

生性金融商品交易

前，應使客戶充分瞭

解其於票券金融公

司內部之客戶分類

及配適之商品風險

等級。 

二、核給客戶衍生性金

融商品額度或進行

額度展延時，應請客

戶提供與其他金融

機構承作衍生性金

融商品之額度。 

三、應考量客戶之營業

收入、淨值、與其他

金融機構 交易額度

等因素，審慎衡酌客

戶需求及承受風險

能力，核給客戶交易

額度，並針對擔保品

徵提訂定相關規範。 

四、提供予客戶之交易

文件應以文字或情

境分析說明交易損

益之可能變動情

形。 

五、票券金融公司應合

理控管客戶整體信

用風險，避免客戶整

體暴險情形超過其

風險承受能力。 

六、票券金融公司應定

期(至少每月一次）

提供客戶交易部位

之市價評估資訊，且

僅供作客戶參考之

用。 

七、票券金融公司與客

戶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合約得訂定

交易提前終止時，結

算應付款數額之方

一、建立商品風險分

級制度，且分級方

式應考量多重風險

因子，例如波動幅

度、連結標的及產

品天期等。與客戶

從事衍生性金融商

品交易前，應使客

戶充分瞭解其於票

券金融公司內部之

客戶分類及配適之

商品風險等級。 

二、核給客戶衍生性

金融商品額度或進

行額度展延時，應

請客戶提供與其他

金融機構承作衍生

性金融商品之額

度。 

三、應考量客戶之營

業收入、淨值、與

其他金融機構 交

易額度等因素，審

慎衡酌客戶需求及

承受風險能力，核

給客戶交易額度，

並針對擔保品徵提

訂定相關規範。 

四、提供予客戶之交

易文件應以文字

或情境分析說明

交易損益之可能

變動情形。 

五、票券金融公司應

合理控管客戶整體

信用風險，避免客

戶整體暴險情形超

過其風險承受能

力。 

六、票券金融公司應

定期(至少每月一

次）提供客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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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建議修正文字 貴會本次函報修正條文 說明 

式，且應反映並計算

交易之當時市場價

值，包括被終止交易

原本在提前終止日

後到期應給付之價

值。前述交易提前終

止之條件、結算應付

款數額之方式等內

容應於相關契約文

件內載明或以其他

方式向客戶充分揭

露。如有額外收取提

前終止費用，亦應予

以揭露。 

票券金融公司對屬自

然人之一般客戶僅得

提供買入及就買入部

位賣回轉（交）換公司

債資產交換選擇權。 

部位之市價評估資

訊，且僅供作客戶

參考之用。 

七、票券金融公司與

客戶之衍生性金融

商品交易合約得訂

定交易提前終止

時，結算應付款數

額之方式，且應反

映並計算交易之當

時市場價值，包括

被終止交易原本在

提前終止日後到期

應給付之價值。前

述交易提前終止之

條件、結算應付款

數額之方式等內容

應於相關契約文件

內載明或以其他方

式向客戶充分揭

露。如有額外收取

提前終止費用，亦

應予以揭露。 

 

 


